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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總則

第一條 為加強公墓殯葬設施之使用管理與維護，特依據殯葬 管理條例及其紇行

鈿則、地方制度法及規費法等相關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。

第二條 一 本鄉公墓（包牾一般公墓及公圉化公墓），由鄉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

第三條

管理之，凡使用本鄉殯葬設苑者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自治條

例規定辦理。

二 本自治條例所稱 「 本鄉 居民」身分認定之標準為現在設籍或曾經設

籍本鄉與和美鎮湖內里第十四丶十五鄰之居民，判別亻系依據往生者之

戶籍為準。

本條例所徵收之使用費、代辦費等各相關蕢用，係依據規費法等相闢規

定辦理，收費標準依附表一 「 彰化縣伸港鄉公墓殯葬設泥 收費標準表」收費。

第四條 本鄉墓基、神主牌位及納骨堂位之申請為使用權利，非所有権，不得轉

讓。神主牌位及納骨堂位之使用年限為紐骨堂耐用年限。

第五條 本鄉納骨堂設泥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貴於本所之狀況致造成損壞，由

第六條

本所公告並通知家屬或關 係 人配合本所處理善後事宜，本所 不負任何損害賠

償責任。

第二章 公墓墓基之使用

本鄉公墓墓基之使用面積如下：

一 公園化公墓墓基之配置以八卦形排列，每一墓基之面積規定為八平

方公尺（約二· 四二坪），由使用人任意選擇墓區與方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